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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2021 年第一期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

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）、《2019 年安庆经济技术开发

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、公开信息披露文

件以及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、安庆经开或

发行人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债权代理人海通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债权代理人、海通证券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



根据发行人披露的《2021 年第一期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发生变更的公告》，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增信措施变更情况  

（一）增信涉及的债券名称、简称和代码  

本次增信措施变更涉及的债券名称为 2021 年第一期安庆经济技术

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，债券简称为 21 安经 01/21 安

经开债，债券代码为 184009/2180330。  

（二）变更前增信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执行情况  

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

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成功发行并由武汉信用风险管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“武汉信用担保”)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，2021 年 7 月

7 日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联合资信” )评定安庆经

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，武汉信

用担保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+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+，评级展

望为稳定。  

（三）变更增信措施的原因  

为充分保障投资人权益，节约财务成本，经与武汉信用担保友好协

商，发行人更换本期债券担保人为安庆经开控股有限公司。  

（四）发行人及增信机构相关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 

发行人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期安庆经济技术开

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

会议通过了《关于更换 2021 年第一期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担保人的议案》。  

（五）相关协议的签署、变更、解除情况  

发行人已和安庆经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新的担保协议，并由安庆

经开控股有限公司出具了新的担保函。发行人与武汉信用担保的协议已

解除。  

（六）新增信措施的生效情况。  

截至目前，新增信措施已生效。  

二、增信协议主要内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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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（一）被担保的债券种类、数额  

被担保的债券为发行面额总计为人民币 3 亿元的 2021 年第一

期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。  

（二）债券的到期日  

债券到期日为正式发行时相关发行文件规定的债券本金到期

日。债券发行人应该按照相关发行文件规定清偿全部债券本金和利

息。  

（三）保证的方式  

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。  

（四）保证责任的承担  

在担保协议项下债券存续期间和到期时，如发行人未兑付债券

利息和 /或本金，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，将兑付资金划入债

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人指定的账户。  

（五）保证范围  

担保人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

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。  

（六）保证期间  

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及到期之日

起两年。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，担

保人免除保证责任。  

（七）财务信息披露  

监管机构或债券持有人及其债权代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

状况进行监督，并要求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。  

（八）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 

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，无需

告知并征得担保人同意，担保人仍在原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

任。在债券持有人变更的情况下，担保人应且仅应向变更后的债券

持有人承担担保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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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主债权的变更  

经有关监管部门批准，发行人调整债券发行方案或发行人与债券持

有人协商调整债券发行方案的，无需告知并征得担保人的同意，担保人

仍在原担保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。  

（十）加速到期  

在本担保协议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，担保人发生分立、合并、停产

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，债券发行人应在十五日

内提供新的担保，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担保时，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

债券发行人、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。  

三、变更后的增信措施情况  

增信方名称：安庆经开控股有限公司  

企业性质：地方国有企业  

注册地：安徽省安庆市经开区滨江新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孵化中心

C1 幢南楼 3 楼  

办公地点：安庆市迎江区老峰镇孵化中心 C1-3 楼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 :汪奇  

注册资本：400,000 万元  

实缴资本：200,050 万元  

资信和诚信情况：良好  

最近一期末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占增信机构净资产的比例：  

截至 2023 年末，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占增信机构净资产的比例为

40.30%。  

主要财务情况：根据审计报告，截至 2023 年末，安庆经开控股有

限公司总资产规模 470.39 亿元，货币资金总额为 34.43 亿元，负债总额

为 269.25 亿元，其中流动负债总额为 79.35 亿元，所有者权益规模 201.15

亿元。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7.69 亿元，净利润 2.24 亿元，经营活动现

金流量净额 0.52 亿元、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-14.54 亿元、筹资活动现

金流量净额 18.02 亿元。  

受限资产：截至 2023 年末，受限货币资金 3.99 亿元，受限存货 16.54

亿元，受限投资性房地产 12.91 亿元，合计 33.44 亿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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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 

本次增信机构的变更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

债能力均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 

海通证券作为 “21 安经开债”和“21 安经 01”债券债权代理人，为

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，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

项后，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，根据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相关约定出

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。  

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

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将严格按照《募集说明书》

及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。 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 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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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增信措施发生变更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债权代理人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  月   日 

 


